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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醫學大學 102 學年度第 3 次社團審議委員會紀錄   

開會時間：103 年 3 月 7 日 12：10 - 13：30 

開會地點： 社團共用會議室(原全家便利商店) 

主席：陳惠亭 組長 

出席人員：鍾相彬委員、張靜芬委員、許妙如委員、黃英峰委員、阮敬瑩學生代表(鄭雅嬪同

學代)、周秉毅學生代表、趙偉傑學生代表、高翊翔學生代表、林晏如學生代表、

陳語霈學生代表、廖皓文學生代表、吳怡茜學生代表、王俊傑總幹事、楊秋蓮總

幹事、林季瑤小姐、許瑋真小姐、藥學系學生會蕭立齊會長。 

記錄人員：林雪意 小姐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(略) 

貳、上次會議執行追蹤 

案      由  決      議  執行單位  辦理情形 

無     

 

參、提案討論：  

 提案一 （10303- 0701） 

  提案單位：藥學系學生會 

  案由：審議藥學系學生會處罰假釋申請案，請討論。(P3-6) 

    說明：  

（一）課外活動組於 102 年 7 月社團辦公室搬遷期間，發現藥學系學生會辦公室有 24 個

緊急照明燈，上方印有高醫宿舍公物。經開會了解，其拿取之時間點非近期，而

是已拿取了一段時間，102 年藥學營至旗津辦理營火晚會，使用緊急照明燈當作手

電筒之用。藥學系學生會已於上述說明會後將部分緊急照明燈掛回宿舍，部分歸

還學務處。 

（二）102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通過以下 3 項罰則：酌扣 102 年度社團

平時評鑑分數、取消 12 個月內社團經費補助、停止 12 個月內社團場地器材借用，

後兩項自 102 年 10 月 1 日生效。 

（三）藥學系學生會自事發後即提出檢討及改善計畫，成果報告如附件一，因本學期主

辦大藥盃及藥學營，需要學校場地器材及經費之協助，擬申請處罰假釋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委員建議准予辦理大藥盃及藥學營，並出借器材，但場地費依原價支付。其餘活

動仍依 102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，持續罰則。 

（二）經全體委員投票，9 票同意，2 票反對，同意上述假釋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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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□下次追蹤時間  月 / 日 （星期○）    ■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） 

 

 提案二 （10303- 0702） 

  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組 

  案由：審議花友會停社申請案，請討論。 

    說明：  

（一）花友會自 102 年 2 月 23 日校內社團評鑑後，未再參與任何校內社團相關活動，包

含未繳交 102 學年度社長交接資料、未出席 102 學年度社團負責人研習會、102

學年度社長大會、103 年度社團評鑑，至今已滿一年，期間課外組承辦人與社團

輔導老師聯繫社長都無回音。 

（二）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 29 條第 1 款「社團有一年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一年內

未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更新社團資料者，得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報停社申請案

送交社團審議委員會審議」，為有效分配社團相關資源，課外活動組提出花友會停

社申請案，並擬依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 30 條代為保管社團財產、收回社團辦

公室使用權。 

決議：全體委員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     （□下次追蹤時間  月 / 日 （星期○）    ■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） 

 

 提案三 （10303- 0703） 

  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組 

  案由：審議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社團外聘指導老師授課鐘點費申請案，請討論。(P7-8) 

    說明：  

（一）本學期計有 32 個社團提出社團外聘指導老師之授課鐘點費申請，其中 3 社團因

上學期申請後未核銷，本學期不予補助，其餘 29 個社團合計申請時數共 555 小

時，名單詳如附件二。 

（二）依 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劃規定，本學期時數上限為 555

小時，請討論補助優先順序及各社團時數上限。 

（三）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「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、

兼職人員前，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，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錄，或

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屬

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不續聘者。」若有以上情事，則不予任用。 

決議：全體委員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     （□下次追蹤時間  月 / 日 （星期○）    ■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） 

 

 提案四 （10303- 0704） 

  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組 

  案由：審議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社團活動專案申請案，請討論。(P9-2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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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說明：為鼓勵社團辦理校園大型活動，學務處課外組推出專案申請。依據本校學生自治

團體暨社團經費補助辦法第 6 條規定，本學期計有 3 個社團提出專案申請，活動

清單詳如附件三，請討論補助優先順序及各專案補助金額。 

決議：全體委員同意醫社系學會大社盃籃球標賽補助 20000 元；心理系學會大心盃羽桌

球校際競賽補助 20000 元（但須於高醫校內辦理）；醫化系學會電影欣賞與分析講

座與社團宗旨不符，不予補助。 

      （□下次追蹤時間  月 / 日 （星期○）    ■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） 

 

 

肆、臨時動議 

無 

（□下次追蹤時間  月 / 日 （星期○）    □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） 

 

伍、新增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

     ■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   □有，共  案，如下： 

案號 追蹤事項 負責人 

無   

 

陸、下次會議預定討論提案 

案號 提案事項 負責人 

無   

 

柒、散會：主席宣佈散會：下午 13：30 分整。 

 

捌、下次會議時間：102 學年度第 4 次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會議(未定)。 

 


